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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drugs”这个名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Davies

分校的药理学教授Gary Henderson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先

使用的，指的是那些合成的或在实验室内可制成的，被美国

FDA 管制的药物的类似物。最早曾采用“狡诈药”作为“De-

signer drugs”的中文译名，后认为被译成“策划药”更确切 [1]。

策划药发展演变至今，其内涵仍是毒品的类似物，但笔者认为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为毒品就具有时空性和地域性，因此策

划药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广义的策划药应理解为国际禁毒公

约所管制毒品的类似物，而狭义的策划药是本国禁毒法律法

规所管制毒品的类似物。策划药与毒品的关系十分密切，这

些类似物或是管制毒品的衍生物，或是结构与毒品相似，只是

对管制毒品的化学结构稍加改变，但作用和效果与毒品相似

或更强，若长期滥用会使人成瘾甚至死亡。相似的化学结构

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策划药对毒品的化学结构稍作改变，保

留了毒品的特性，如麻醉、兴奋或致幻等。策划药与毒品在理

化性质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又有显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法

律是否管制。毒品是受法律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而

策划药的不同就在于不受法律监管，制贩毒人员正是窥觊到

这一特点，一方面利用策划药逃避法律管制，牟取暴利，另一

方面利用策划药暗自改变毒品滥用者的药物滥用种类和习

惯，从而更加有利可图。目前国际上滥用的策划药多数具有

兴奋和致幻的作用，可导致滥用者严重的行为失控，出现各种

极端的自伤自残或伤害他人的行为，尤其是部分制贩毒人员

对策划药粗制滥造，造成若干使用过量、中毒死亡的案例。因

此，对于策划药应及早发现、及早认定、及早管制，降低其对公

共健康和社会安全的危害。

笔者以文献检索的方法，检索了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库、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等中英文数据库

和网站中与策划药相关的文献，经筛选得到有效参考文献 21

篇。本文就策划药的发展演变、目前国际主要滥用种类、检测

现状及我国对策划药的管制、未来趋势等进行分析。

1 策划药的发展演变
1.1 20世纪初至30年代

1909年2月，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国际禁毒会议——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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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禁烟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九条决议，其中决议三：“本

会查得鸦片烟之用，除作医药外，在会各国，均视为禁物，而颁

行严密条例，使之逐渐消减。……”；决议四：“查各国政府均

有严厉法律，其宗旨或直接间接以禁止鸦片烟，暨鸦片质提制

之品，私运入国。……”。从以上两项决议的内容可知，当时

与会各国视“鸦片烟”“鸦片质提制之品”为禁物，并颁布较为

严厉的法例管制，可见，当时毒品的范畴仅是指鸦片及鸦片质

提制之品。决议五：“查吗啡之制售流布，漫无限制，早酿成巨

患。吗啡痼疾，已露蔓延之象。因此，本会甚愿力请各国政

府，制定严厉规则，于其本境或属地内，以取缔此项药物之制

售流布，及由鸦片提制杂合之品，研究其质，倘若妄用别与吗

啡毒害相同者，一律限禁”。从此项决议可见，在万国禁烟会

召开之前，吗啡及其类似物在各国并未列入毒品的范畴，未在

管制之列，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

害。因此，从万国禁烟会的决议内容可以推断，如果用现在的

策划药来划定当时的范畴，应指吗啡及其类似物。

1912年1月23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在

海牙召开禁毒国际会议，宗旨是“为履行1909年上海国际鸦片

调查委员会制定的方针，并使之有进一步的提升。会议期待

逐渐遏止及禁止诸如由鸦片、吗啡、可卡因等及此类物质制造

及衍生出来的具有同等毒害的药品。”会议签署了第一个国际

禁毒条约——《国际鸦片公约》，主要针对“生鸦片”的生产、分

配及输出，“鸦片烟膏”的制造、使用及管制，药用鸦片、吗啡、

可卡因及其他相似药品等。1925年 2月 19日，国际毒品顾问

委员会在日内瓦签署修订后的《国际鸦片公约》，签约国包括

美国、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伊朗、葡萄牙、俄罗

斯、暹罗，明确禁止吗啡、二乙酰酯吗啡、海洛因及一些吗啡酯的

替代物[2]。但仍有一些吗啡酯类未被列入公约管制，最典型的

是联苯甲酰吗啡和乙酰基丙酰吗啡，其实际与海洛因（化学名

二乙酰吗啡）具有相似的作用效果。因此，时隔几年后，策划

药的范畴又发生了变化，此时应指未受《国际鸦片公约》管制

的吗啡酯类及其替代物。

1930年，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通过几项决议，首次对类似

物开始控制，涉及吗啡所有酯类、羟氢可待酮和羟氢吗啡酮[3]。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禁酒时期，出现另外一个早期被称之为

策划药的实例，由于酒精在当时是非法饮料，一些国家开始销

售和使用未被管控的乙醚，作为非法酒精饮料的替代物[4]。

1.2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随着对策划药不断地发现和认

识，陆续出现的新策划药被逐一列入毒品列表加以管制，其中

合成类致幻剂中最典型例子是1967年在旧金山大量出售的烈

性药品2，5 -二甲氧基-4-甲基安非他明（DOM），后来被列入毒

品目录[5]。这一时期很少有滥用者因为使用毒品类似物而受

到处罚。1973年有一宗案例，Tim Scully和Nicholas Sand因使

用乙酰基氨基化合物（被称为N-乙酰-LSD或ALD-52）制造麦

角酸二乙酰胺（LSD）被起诉并宣判有罪，尽管在这一时期

ALD-52不是被管制的毒品，但LSD是受管制的毒品，因此持

有LSD是非法行为。

1961年6月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

约》，该公约将以前签订的有关麻醉品管制的国际条约合并和

修订，将麻醉品分别列入4个表，给予分级管制。自从20世纪

60年代以来，国际上滥用苯丙胺等兴奋剂、麦角酸乙酸胺等致

幻剂以及安眠酮等安眠药的情况日趋严重，致使许多人成瘾，

危及健康。在这种滥用精神药物的国际新背景下，1971年2月

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对32种致幻剂

实行严格管制，并分别列入4个表分级管制。《1961年麻醉品单

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通过，使列表中的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从原来策划药的身份转变成为毒品，受到严格

管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毒品非法市场又出现苯环

己哌啶（PCP）的各种类似物。

1.3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

现代所使用的“策划药”这一术语始于20世纪80年代，多

指各种合成的鸦片毒品，主要如α-甲基芬太尼等基于芬太尼结

构的化合物[6]。20世纪80年代中期，策划药被广泛普及，其中

摇头丸[主要成分为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使用最为

广泛，用量迅猛激增。同时，海洛因、芬太尼和盐酸哌替啶等

麻醉药品也在黑市中被大量贩卖。然而在黑市中贩卖的1-甲

基-4-苯基-4-哌啶丙酸酯（MPPP）中往往含有杂质1-甲基-4-苯

基-1，2，3，6-四氢吡啶（MPTP），很少剂量就可以引起大脑损

伤，导致出现与帕金森病相同的综合征，异常危险[7]。很多药

效强烈的芬太尼类似物[被称作“陶瓷白”（China White）]的大

肆贩卖，引发众多因过量使用而导致的意外发生[8]。20世纪80

年代至90年代早期，甲基苯丙胺被再次大量滥用，在美国引发

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因此美国开始对前体化学品加强管制，

目的是切断国内的毒品制造。然而对兴奋剂类毒品及前体化

学品的监管加强，间接又导致了一些兴奋剂类毒品类似物的

出现，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甲基卡西酮和4-甲基阿米雷司。

1.4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早期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策划药在整个互联网

上被疯狂贩卖。一些策划药的市场营销人员发明了“research

chemicals”这个术语，企图以“科学研究”为幌子，掩盖个人消

费的目的，来规避美国类似物毒品法律的主观“意图”条款，大

量贩卖色胺和苯乙胺族的致幻剂类毒品。2004年，美国缉毒

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查封了一些“re-

search chemicals”商贩在互联网上创办的“色氨酸”网站，并在

印度和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查封了两家化工厂。在这一时期，

大多数网站销售的“research chemicals”物质都是致幻剂类毒

品和毒品的类似物，例如赛洛西宾和麦司卡林。震慑之下，许

多类似的互联网商贩也纷纷关闭网站，停止生意。

随着毒品和策划药滥用的大众化，运动员在竞赛中使用

兴奋剂的案例也不断出现。虽然在 1976年，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就禁止运动员使用类固醇，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

初仍然出现了运动员广泛使用新型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第一个

高峰期，Tetrahydrogestrinone（THG）是最典型的类固醇药物。

因此，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以期进一步规范和管控

兴奋剂类药物。

1.5 现阶段

在 21世纪之前，策划药主要是阿片类药物、致幻剂、合成

代谢类固醇的类似物，但策划药的范畴具有时空性，其列表是

无穷尽的、不断发展的。近年来利用互联网作为广泛的销售

渠道，策划药也在不断扩大范围并细化种类，其中部分化合物

没有真正的官方及区域命名，给使用者造成混淆，导致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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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现阶段比较常见的策划药种类有：兴奋剂类策划药，甲

氧麻黄酮、亚甲氧基吡啶戊酮（MDPV）[9]等；镇静剂类策划药，

甲基安眠酮等；西地那非（伟哥）类策划药，被用作“本草”壮阳

产品中的活性化合物[10-11]；大麻类策划药，出现两种新的化合

物 1-戊基 -3-（1-萘甲酰基）吲哚和 2-[（1R，3S）-3-羟基环己

基]-5-（2-甲基辛基-2-基）苯酚。

2 目前国际主要滥用的策划药
随着新型药品的不断研发及各国政府对毒品管制种类的

不断补充，策划药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目前国际上常

见的新型策划药有卡西酮类、哌嗪类和合成大麻类。

2.1 卡西酮类

卡西酮类策划药属于甲基苯丙胺或 3，4-亚甲二氧基甲基

苯丙胺的结构类似物。这类药物模仿摇头丸和苯丙胺类兴奋

剂等毒品的兴奋和致幻效果，目前已发现 100余种，其中最常

见的有4-甲基甲卡西酮[12-13]和MDPV，通常被称作“浴盐”[14]或

“植物性食物”。目前这些药物主要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用

来替代摇头丸等受管制的兴奋剂类毒品，现已发生不少滥用

后死亡的案例。

2007年，甲氧麻黄酮首先在英国滥用，目前在欧洲、北美

洲、东南亚及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滥用。其中甲

氧麻黄酮在欧洲非法药品市场上的份额增长较快，主要原因

是欧洲国家警方发现并捣毁数量较多的甲基苯丙胺非法实验

室，甲基苯丙胺的供应量减少，甲氧麻黄酮和MDPV取代甲基

苯丙胺在欧洲部分地区盛行。2009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

的毒品使用情况调查显示，甲氧麻黄酮已位居成年毒品滥用

者最常消费非法药物的第 3位，仅次于大麻和可卡因；而在

16～24岁毒品滥用者中，甲氧麻黄酮仅排在大麻之后，位居第2

位[15]。英国近期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2010－2011年北爱尔兰

共查获毒品3 564次，其中查获甲氧麻黄酮286次，远远超过苯

丙胺类毒品 128次和“摇头丸”150次，仅略低于可卡因 304次

的查获次数。在匈牙利2010年查获次数最多的合成物质就是

甲氧麻黄酮[16-17]。而在美国MDPV则比较常见。目前，大洋洲

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的英国、德国、芬兰、丹麦、瑞典、罗

马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亚洲的中国、中国台湾、以色列，

美洲的加拿大及美国新泽西州和北达科他州等国家和地区已

相继将甲氧麻黄酮列为管制毒品。

2.2 哌嗪类

哌嗪类药物以哌嗪结构为基础，常见的有N-苄基哌嗪、间

氯苯哌嗪、3-三氟甲基苯基哌嗪[18]等，模仿摇头丸和苯丙胺类

等兴奋剂类毒品的作用效果，作为摇头丸的替代品出售。亚

洲、欧洲和大洋洲都发现有毒品滥用者滥用哌嗪类药物。在

越南，1-（3-三氟甲基苯基）哌嗪和苄基哌嗪的滥用很普遍，间

氯苯哌嗪也有查获。欧洲的塞浦路斯、芬兰、匈牙利、荷兰和

斯洛伐克都曾查获间氯苯哌嗪片剂，塞浦路斯还曾查获苄基

哌嗪。

2.3 合成大麻素类

合成大麻素类药物属于四氢大麻酚的结构类似物，能与

人体中的四氢大麻酚受体作用，从而使人产生类似吸食大麻

的快感。自 2008年以来，合成大麻类药物常常混合在各种草

药中，以商标名“Spike”[19]或“K2”等出售，有时也作为“合法的

大麻替代品”销售，不论形式如何，其目的都是为了逃避管

制。新型合成大麻类药物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对毒品的管制

工作造成特殊的挑战。目前已经发现 300余种人工合成大麻

素类药物，美国41个州和波多黎各已禁止合成大麻素类药物。

2008年，日本出现了各种含合成大麻素的中草药并开始

被广泛使用，确认的至少有 23种合成大麻类物质被滥用。

2011年，2-（2 -甲氧基苯基）-2-甲基氨基环己酮、氯胺酮的衍生

物（NMDA受体拮抗药）出现。2011年9月，日本再次补充《药

事法》中的“designated substances”列表，69种物质被加入，其中

包括 11种合成大麻类物质，但新的类似物又开始出现，如

1-[（N-甲基哌啶-2-基）甲基]-3-（2-碘苯甲酰基）吲哚和（R）-{1-

[（1 -甲基-2-基）甲基]-1H-吲哚-3-基}（萘-1-基）甲酮。到 2012

年，由于滥用合成大麻类物质引发的急诊病历急速增多。

3 我国目前出现的新型策划药
目前国际上常见的新型策划药是卡西酮类、哌嗪类和合

成大麻类药品，在我国对这3类流行药品的管制也是在不断发

展的。对比 2013年和 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

布的《精神药品品种目录（2013年版）》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

（2007年版）》，两版目录均包括上述国际流行的3类策划药中

的部分种类，2013年版目录在 2007年版的基础上补增 4-甲基

乙卡西酮、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苄基哌嗪3种药品，现列

表中具体是卡西酮类，包括卡西酮、甲卡西酮、4-甲基乙卡西

酮、4-甲基甲卡西酮[20]、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哌嗪类，包

括苄基哌嗪；合成大麻类，包括四氢大麻酚（包括其同分异构

物及其立体化学变体）、屈大麻酚（包括δ-9-四氢大麻酚及其立

体化学变体）。以上这些药品均属于我国管制的第一类精神

药品，并且包括其可能存在的盐和单方制剂和可能存在的化

学异构体及酯、醚。这些药品在增补之前即被称之为策划药，

增补之后即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管制的毒品。

国际社会流行的卡西酮类、合成大麻素类和哌嗪类策划

药物及苯乙胺类、色胺类策划药在我国均有查获，但查获的策

划药其目的均为输往国外，目前国内相关的滥用案例报道极少。

4 新型策划药的检测现状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INCB）主席Raymond Yans在 2012年

年度报告中讲到：“近些年，新型精神药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激增。仅欧洲几乎每周都会出现1种新药物，而在2000－2005

年期间平均每年出现 5种新药物。政府必须采取明确有效的

措施处理并阻断所谓‘legal highs’的滥用，因为此类药物已经

给公共健康造成威胁，给公共健康系统带来重大挑战”。可

见，策划药从每年出现 5种到每周出现 1种，其发展是异常迅

速的。2010年，欧洲报道策划药有 16种，到 2011年就升至 49

种。策划药不仅发展十分迅速，而且在不断产生变种，由此给

策划药的检测带来更高的挑战。目前，全球并没有建成较为

完整且可用的策划药数据库，因此更无法创建策划药的早期

预警系统。但近年来，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

DC）正在积极推进策划药数据库的建立，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开

始管理运行毒品检测实验室网络系统，允许全球的实验室共

享毒品的检测结果，加入该系统的毒品检测实验室也会每隔6

个月上报1次所检测到的新物质。2011年，48个国家的128个

实验室加入该系统，其中 42％的实验室报告检测到新的精神

药品，主要是合成卡西酮类，如甲氧麻黄酮（商标名“m-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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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bles”）或MDPV（商标名“Ivory Wave”“Cloud 9”），另外合

成大麻素类（商标名“Spike”“K2”）也有出现。2002－2011年，

日本从实体店和网店获取 1 200种化合物，使用的检测方法

是：首先用甲醇提取，然后应用气相色谱-电子轰击质谱和液

相色谱-电喷雾电离质谱（ESIMS）进行分析，最后未知化合物

应用核磁共振和飞行时间进行质谱解析。此种检测方法值得

借鉴。

目前为止，我国检测策划药的能力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原

因之一是检测策划药对仪器的要求较高，之二是没有形成科

学标准的检测方法，之三是对策划药的认识不足。因此，为应

对变化迅速的策划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完善策划药成品与

生物样本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能力。

5 策划药的发展趋势及管制挑战
笔者认为，未来几年里合成类毒品的滥用将超过传统毒

品，合成类毒品中精神药品的消费增长将更加强劲，尤其是苯

丙胺类兴奋剂。随着各国政府执法部门对毒品和制毒前体管

制力度的加强及管制能力的提高，制贩毒人员将会继续开发法

律尚未管制的策划药，并继续转向利用尚未管制的化学品进行

替代生产，因此策划药就成为制贩毒人员关注的重点。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毒品及策划药的管制更具挑战性，尤

其以策划药突出[21]。主要体现在：一是策划药正迅猛发展，变

种迅速，而执法部门的发现检测及立法都是后知后觉，具有滞

后性；二是策划药的检测方法不完善，目前我国未能建立策划

药的标准检测方法，也未有相应的物质信息及分析图谱；三是

策划药以各种变换的商品名称进行出售，并且近年来销售渠

道更倾向于互联网，这样更增加了发现与监管的难度。2011

年，Directorate-General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进

行的“青年对毒品的态度”（15～24岁）调查[22]显示，大多数年

轻的欧洲人支持继续禁止非法毒品；对于策划药，34％的青年

人支持禁止，15％的青年人支持部分管制，47％的青年人支持

最好仅禁止已暴露有健康危险的物质。可见，人们对策划药

的认知度及使用者的感受，也直接影响着对策划药的管制，值

得深思。

综上，提高对策划药的发现、识别、检测、管制能力迫在眉

睫，此任务极具专业性及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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